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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镇和乡村生活垃圾分类立法概况
我国早在建国之后，1 9 7 9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

行）》中，就有关防治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内容。在1982年的根
本大法《宪法》中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主体确立为国
家。在1995年制定，次年实施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
首次将生活垃圾分类专章规定于我国法律中，并且对我国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做了概括性规定。2020年 4月 29
日，新《固废法》经人大审议通过。新《固废法》对生活垃圾分
类做了关于资金分配、法律责任和宣传教育等内容的规定，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进程。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采用“试点”模式，率先在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展开，之后陆续在全国各地推行。部分城市的地方人大制
定垃圾分类的地方性专项法规，其中以管理办法和条例为主且主
要针对城市地区，仅有很少一部分将立法的地区着眼于乡村。

乡村是我国最早开始生活垃圾分类的区域，农民节俭勤劳的
风俗习惯促使乡村物质资料的循环利用。农村自有的生活垃圾消
纳能力，使农村生态环境得以保护，这也是至今国家层面没有对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进行专门立法的重要原因[1]。乡村生活垃圾
分类最早可追溯到2017年，国家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截止到目前，仅有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的乡村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成效显著。

2 　城镇和乡村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存在的问题
2.1立法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在中央层级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立法主要有《宪

法》、《环境保护法》、《固废法》以及《垃圾管理办法》等。上位
法规定的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尤其是乡村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规
定，并未像民法、刑法等实体法形成完整的体系。

我国垃圾分类立法仍然在探索阶段，地方性法规就显得尤为
重要，既要求不违反上位法的同时又要具有切实可行性的法规，
这极大地考验了我国地方立法机关地能力水平。然而在实践中，
各地方纷纷仿照上位法，或者效仿邻市已经出台的相关立法。如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三大机
制”（即行政管制机制、市场激励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作了明确
规定，但是作为下位法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在
内容上予以大量重复[2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需要借鉴和模仿，
但在面对极具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的问题时，创新立法不可或缺。

2.2相关法规转化效率低
大部分发布后的地方性立法实践中的效用有限，影响因素有

复杂，垃圾分类的标准设置是否易于操作、垃圾分类责任主体的
权力义务划分是否明确、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各环节的基础设施
是否完善、垃圾分类过程的监管和居民的奖惩机制是否科学设置。

以上这些影响因素的设定必然要落实到政府等相关责任主
体，具体如何划分责任大小，权力内容。政府内部部门之间，政
府与第三方垃圾处理企业之间，在运用法律法规等制度限制的同
时，激活第三方企业的活力。民众作为最大的参与者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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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细化的规则指引。
3 　城镇和乡村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建议
3.1健全相关立法体系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绝不是一日之功，为保证长远稳定

且覆盖面更广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健全立法体系迫在眉睫。新
《固废法》中相关规定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目前生活垃圾
分类方面上位法的缺失，但是新《固废法》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
相关规定仍然是较为宏观上的规定，实施起来较为抽象，可操作
性不强，只能起到宏观的指导性功能。因此想要填补这一阶层上
位法的空白，需要进一步修订《固废法》或者是国务院尽快出台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尽可能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实施
细则标准，为城镇和乡村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树立标杆，使整个立
法体系更具完整性和逻辑性，健全法律体系。

体系的形成不仅仅要求有上位法的统领，更要求中央立法与
地方立法的相互衔接和补充。地方法规的制定要尽可能避免对上
位法和其他地方法规的“照搬照抄”，要切实结合本地区生活垃
圾分类的实际，推行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制度。

3.2提高法规转化效率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要“因地制宜”，特别是针对乡村

的风土人情，结合地方特色和优势，汲取垃圾分类推行的经验。
充分考虑到乡村城镇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需要。例如区分偏远
地区的农村和靠近城市地区的农村，是否能够利用乡村天然的资
源循环能力处理部分城市生活垃圾。

能够形成良好的资源循环利用的体系的前提是能够明确划分
每个参与主体的责任。目前普遍以政府为主导，由此给相关政府
机构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行政上的压力。政府急需一个第三方角
色的介入，去完成生活垃圾的精细化分类和资源价值的转换。政
府更应当做好引导和监督的工作，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在
总体上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行和应用。

大多数居民已经拥有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但是却不能做到切
身实践。绝大部分居民仍然会选择低成本的混合投放。“囚徒困
境”是垃圾分类推行难的根源,每个人都希望社会推行垃圾分类,
但每个人都不愿付出个人努力,都避开分类行为而选择混合投放,
导致垃圾治理落入源头不分类和后续环节处理效果不佳污染环境
的结果,最终损坏的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3]。只有将垃圾分类
处理的利益切实落实到每个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才能从根本上
改变现在居民普遍垃圾分类意识不高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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